附件1：
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
本科生学生干部考评办法
一、考评目的
为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评价学院本科生学生干部的工作表现、综合素质与能力，树立先进典型，激发学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提升学生工作质量与水平，为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等工作提供依据，特制定本考评办法。
二、基本条件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为优；
2. 热爱学校、关心集体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、文明礼貌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热心社会工作，积极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；
3．学习态度端正，刻苦认真，积极创新，本学年无不及格课程，学习成绩绩点3.0及以上；
4．所评学年个人宿舍卫生成绩在90分及以上；
5．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坚持早操和课外体育锻炼，本学年体育成绩良好及以上，并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良好成绩。
6．在学生组织、委员会或其他学生团体中参加社会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（班级委员及以上、团支部委员及以上、党支部委员及以上、学院学生会部门副职及以上）且连续工作一学年及以上者；
7．工作积极主动、富有成效，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能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在同学中威信较高。
8．班级民主评议中，赞成票数必须达到班级人数的1/2（人数不是整数的，向上取整）及以上。
二、评选流程
考评工作每学年开展一次，由学生本人申请、班级民主评议、学院统一组织述职评选。根据述职评选结果进行排名，根据当年名额确定最终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学生干部考评优秀名单。
三、适用范围
本考评细则适用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全体在读本科生学生干部；其中，考评结果为“优秀”的学生干部，在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中，可依据学校及学院发布的《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》，享受综合素质加分政策，具体加分标准及办法以当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为准。
四、附则
本考评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若学校相关政策发生调整，学院将根据学校政策对本细则进行相应修订。本考评细则由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